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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设施要求》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1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对促进重

点人群健身活动开展，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进行了阐述和要求。《体育

总局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提升学校体育课后服务水

平 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通知》（2022 年 6 月 14 日）、体育总局《课外体

育培训行为规范》（2021 年 12 月 14 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为保障儿

童青少年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2022年 10 月，华体青苗体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国家体育总局体科学

研究所等单位向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提交了《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设施要求》团体

标准制定立项申请，旨在进一步推动校外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提供指导。经过专家评审，并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审议，批

准了《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设施要求》团体标准立项申请，标准计划项目编号：

CSSS-2022-020。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华体青苗体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国家体育总局

体科学研究所等等。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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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过程 

1．预申报阶段 

2022 年 4 月-11 月，标准申请单位通过调查研究，广泛收集目前国内外儿

童青少年体能场馆关于技术要求方面的资料，多次组织现场考察儿童青少年体

能机构。整理、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现状、建设和运营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典型案例，完成《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设施要求》企业标准。 

2．申报阶段 

2022年 11 月，标准申请单位根据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等相

关要求，在企业标准的基础上编制了《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设施要求》团体标准，

提交至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12 月通过评审获得正式

立项。 

3．起草阶段 

2023年 1 月-5 月，根据立项评审专家建议，开展起草组内部研讨会，在调

研基础上完善了标准草案稿。 

2023 年 6 月-10 月，起草组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标准具体条款进行讨

论、征求意见，并请标准化专家进行标准技术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国家围绕“健康中国”、“体育强国”、“体教融合”、“全民健身”等

国家战略发布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政策文件，全方位推动与促进了体育事业、体

育产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与消费升级，体育已经成为一种新

的生活场景与生活方式，成为生活消费的刚需。 

“少年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要讲话精

神也在激励着体育人围绕儿童青少年体育服务产品供给开展有关工作。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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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发展在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的协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进步，校内外体育发

展态势良好，更多的儿童青少年从开始重视体育到参与体育的关键性转变，争取

早日养成终身运动的良好习惯。 

良好的体能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基础，儿童青少年体能的培养，对于个人运动

能力的养成是具有关键影响作用的。体育设施是承载体育运动的平台和载体，对

于开展体能训练、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从安全、环保、健康、节能、

经济等角度提供体育设施，是需要提出具体要求的。经过调研，目前校外儿童青

少年体能培训机构的发展方兴未艾，对于场馆标准化管理的需求较为急迫，国内

还未有关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设施方面的标准，缺少统一规范要求，不能对体能

机构就场馆选址、建设、改造、装修、装饰、检测验收、日常运营管理提供支持；

同时，没有具体标准可依，行政机构在行政监管方面也缺乏相应的工作依据和抓

手，对科学行政造成影响；从消费者角度，没有具体标准，对消费者如何方便、

有效选择体能机构造成困扰，不利于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和发展。 

为解决上述问题，亟需制定相应标准，本标准的编制，将为儿童青少年体能

场馆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工作提供基础标准、统一规范和评价依据，为推动儿

童青少年体能机构和行业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保障，为消费者和儿童青少年体育

产业的发展、完善市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 

三、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第一，秉持适用性原则。标准研制中开展了广泛的调研，了解体能培训机构

相关情况，确保标准制定具有适用性和广泛性。 

第二，秉承科学性原则。标准研制中查询了大量体育和教育等相关法律、法

规、标准等权威性文献以及科学论文、著作、科技期刊等，并对其进行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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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 

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1.总体架构 

包括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的术语和定义，给出了基本要求、选址要求、场馆

所在建筑物要求、场馆功能区设置要求、教学和训练器材配备要求、场馆环境及

附属设施设备要求、标识标志、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 

2.术语和定义 

对体能、体能场馆、动线给出了定义。 

3.基本要求 

规定了场馆配置原则、基本条件、动线设计、产权、建筑结构、通道安全性、

采光、监控、无障碍坡道等内容。 

4.选址要求 

规定了体能场馆所在建筑物地址选择等内容。 

5.场馆所在建筑物要求 

规定了体能场馆所在建筑物举办各类体育项目最小净空高度要求。 

6.场馆功能区设置要求 

规定了专项体能场馆、多功能场馆的配置要求；规定了接待区、运动区、体

测区、培训教室、更衣区、淋浴室、卫生间、休息区、商品销售区、办公区、储

藏区、监控室等配置要求。 

7.教学和训练器材配备要求 

规定了体能教学和训练器材配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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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场馆环境及附属设施要求 

规定了室内空气、噪声、配电系统、场馆照明、疏散设施、饮用水、广播系

统、场馆信息管理系统等要求。 

9、标识标志 

规定了场馆标识标志设计制作、禁烟禁酒、安全防护等提示、警示标识等要

求。 

10、检验方法 

规定了对场馆选址、所在建筑物、功能区设置、教学和训练器材配备、场馆

环境及附属设施、标识标志进行检验的方法。 

11、判定规则 

规定了场馆合格判定的依据和准则。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查阅了大量体能场馆建设案例及相关标准规范，并对

等多个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进行了实地调研，了解当下体能机构场馆建设、运营

情况。结合各方工作成果，制定了《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设施要求》团体标准。

主要参考的文献有：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50099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3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3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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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982.1 氯乙烯卷材地板 第1部分：非同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GB/T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T 19851.12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12部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 

GB/T 19995（所有部分） 天然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GB/T 20033（所有部分） 人工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GB/T 22517（所有部分）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GB/T 25894 疏散平面图 设计原则与要求 

GB/T 34281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分类配置要求 

JGJ 31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153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JG/T 191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技术要求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21年7月） 

《关于促进和规范社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见》（教育部 体规字〔2020〕2

号）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国家体育总局2021年12月14日） 

四、本标准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未采用国际和国外标准，不涉及国际和国外标准采

标情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标准有一定

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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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政策措施、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宣贯培训、试点示范和配套资金等内容） 

1、组织措施：本标准为首次针对儿童青少年体能场馆设施制定的团体标准，

为推荐性标准。在组织措施上建议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各地方体育局的组织协

调下，以起草工作组成员为主，成立宣贯小组，对标准进行宣贯实施。 

2、技术措施：组织编写标准实施的宣贯材料，积极开展标准的宣贯培训。

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按照本标准中的各项要求开展体能场馆设施的新建、改扩建

工作。 

3、试点示范：按照试点先行、示范推进的原则，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体能场

馆，开展创建示范活动；同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好的改进建议反馈工作

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的修订和完善。 

八、本标准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内容。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编制。 

十、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3年 11 月 13 日 

 


